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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天地

晚报讯 28日，学田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依法拆除了位于青年中路北
侧某高校楼顶、轨交2号线
沿线的一处钢质结构镂空字
体广告牌，守护群众“头顶
安全”。

该处9个镂空大字每个
宽3米、高9米，重量总计约
2吨，多为钢质结构，年代很
久、锈迹斑斑，其位置高、面
积大，对沿街市民及校内学
生造成了安全威胁，其设置
违背了《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
定，该教学楼位于主干道青
年中路北边，需要立即拆除
该处钢质结构老旧镂空字。

拆除期间，执法人员设
置好安全网，划定警戒区域，
维护现场秩序，在保证周边
路人及施工工人安全的前提
下，井然有序地开展施工作
业。拆除过后，专业施工人
员利用升降机将楼顶镂空字
运输至楼底，并及时清理了
楼顶的施工垃圾，保证了学

校整洁的教学环境。
地铁沿线是展示城区空

间特色、城市形象的重要窗
口。为美化提升轨交2号线
沿线城市环境，营造整齐有
序的出行环境，我市开展轨
交 2号线站点周边环境整
治，进一步改善城市形象，
提升城市品位。学田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
兴告诉记者，执法局将继
续排查辖区内、轨交2号线

沿线违规设置的广告招牌，及时
排除安全隐患，保证市民安全的
出行环境和相关学校崭新整洁的
环境。

轨交2号线的施工建设、开
通运营，备受关注。记者了解到，
今年轨交2号线通车运营时，我
市将同步完成各站点周边环境
综合整治，补齐市容短板，提升
环境品质，营造出干净、整洁、有
序、安全、人民满意的出行环境。

记者蒋娇娇

城管守护群众“头顶安全”

拆除轨交2号线沿线违规广告牌

晚报讯 南通某置业有
限公司是一起案件中的被执
行人。前不久，当法院准备拍
卖该公司名下的一处车位
时，案外人钱某却跳出来称，
这个车位是属于自己的。车
位到底是谁的？记者近日了
解到，崇川法院裁定驳回了
钱某的异议请求。

此前，钱某购买了开发
商预售的A车位，但项目交
付后才发现，实际车位与自
己购买时公示的图纸不符，
严重影响使用。在与开发商
协商后，钱某将车位更换到
了当时尚未售出的B车位，
双方约定合同备案等手续不
变。调换车位后，钱某一直使
用着B车位。可令钱某万万
没想到的是，B车位的实际
不动产权利人南通某置业有
限公司成了被执行人，B车
位也因此面临被拍卖的尴尬
境地。得知自己用了好几年
的车位要被拍卖，钱某急了，
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法院查明，2019年 8月，
开发商代表、物业代表与业主
钱某签订车位调换说明，载明

“现调换业主钱某车位A位置
至B位置，将B位置编号改为
A，该位置产权归属业主，不涉
及金额补交等，合同编号不影
响产证办理，原A车位归属开
发商，更改编号重新销售或租
赁。以上调整不涉及金额交换/
赔付”。而钱某持有的不动产权
证书上载明，其为A车位的所
有人。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
议，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
产登记簿判断其是否为权利
人。钱某虽主张自己才是B车
位的实际权利人，但其未就其
所主张的变更事宜在不动产登
记中心作出变更登记。

法院认为，B车位登记在
被执行人南通某置业有限公司
名下，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执
行被执行人财产，执行行为符
合法律规定，遂裁定驳回钱某
的异议请求。

通讯员高纯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27日晚和28
日上午，位于通启高速段的
东方经管公司先锋服务区接
连稳妥处置了两起因客车自
燃而引发的特情事件，快速
消除了安全隐患，避免了人
员财产损失。

27日晚8时许，服务区
工作人员发现一辆后轮胎出
现火苗且冒着大量白烟的
客车飞快驶入服务区，似乎
在找寻合适的停车场地。当
时停车位趋于饱和，在没有
搞清车辆实际状况的情况
下，贸然让车随意停靠，极
有可能给周边车辆带来安

全风险。工作人员立刻将该
车引导至社会车辆较少的汽
修部区域，及时向联动部门通
报情况、寻求支援，并迅速疏
散车内旅客，协助抵达的联
动单位共同将火情扑灭在萌
芽状态，因抢险及时使火势
可控。

无独有偶。次日上午8时
许，一辆载有17名旅客的客车
因发生自燃紧急停入靠近先锋
服务区东侧的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内，滚滚浓烟甚至遮蔽了行车
视线。事态紧急，一旦处置不及
时，极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虽
特情事件不发生在服务区范围，

但服务区一组人仍选择逆行而
上，从各个方向火速奔赴事件现
场展开救援。“先救人！”迎着滚
滚浓烟、刺鼻气味，一组人奋力
打开因机械故障无法打开的车
门，安慰受惊旅客，并引导他们
有序下车，将他们带离危险区
域；另一组则与到场的公安民
警、清障部门合力扑灭火灾，仅
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消除
了交通事故隐患，恢复了高速
正常通行秩序。

据了解，两起车辆自燃事
件均与车辆线路老化又疏于检
查有关。
通讯员张何为 记者严春花

先锋服务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

稳妥处置两起客车自燃事件

晚报讯 27日，通州区
西亭镇同乐村两委、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专程
赶到家住西亭镇同乐村2组
的退伍老兵张明贤家中，对
他奋力救人的举动表示感
谢，并为其颁发了见义勇为
证书。

数日前，年逾古稀的张
明贤正在家吃午饭，突然听
到外面传来呼救声。他匆忙
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屋后
的翻身河里一名老汉正在不
断挣扎，已经渐渐没了力气，
身子正在逐渐下沉。张明贤

赶紧跳入河里将老汉拉到岸
上。在场的村民共同配合，合力
营救。随即，张明贤认出落水
者为同组的独居五保老人翟
其明，迅速将其背在身上送往
家中，又在另两名邻居的配合
下，为老汉换上了干净的衣
服，这才悄悄回家换下湿漉漉
的衣裤。

据悉，翟其明今年71岁，
没有子女，患有轻度精神病，当
天病情加重，产生了投河轻生
的念头。

同乐村党总支书记、网格
总长周新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在网格群里接到群众反映后，
周新顾不上吃饭，急速赶往事
故现场，将翟其明送往医院救
治。周新为患者挂号、交费，陪
同检查，办妥入院手续，又落
实了专职陪护人员，才返回
村部处理其他事务。

说起救人、助人始末，两名
退伍老兵表示，虽然他们脱下了
军装，但是退伍不褪色，群众遇
险，他们义不容辞，对于一名军
人而言，勇敢和担当从来不是选
择，而是出于一种本能。

通讯员徐祥忠 张林清
记者徐爱银

晚报讯 车主在明知他
人喝酒的情况下，仍然将汽
车交给他人驾驶，导致发生
交通事故。那么，车主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吗？记者昨天
了解到，崇川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2021年8月16日早上，
在市区人民路战胜路口东侧
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小轿车由东向西行驶时，
碰撞了非机动车道的隔离
栏，被撞隔离栏又碰撞到一
辆经过的自行车，造成骑车
的顾某受伤，两车及隔离栏
受损。事发后，小轿车驾驶
员程某因酒后驾车弃车逃
逸。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程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

崇川法院在审理中查
明，肇事车辆实际是另一人
张某所有，而事发时张某也
在车上。原来，张某与程某
前一晚在一起喝酒，喝到第
二天天亮，后来两人发生纠
纷，程某就叫了辆网约车想
要先行离开。张某驾车在

后面穷追不舍，并逼停了网约
车。随后，张某表示要与程某
继续谈谈，并将自己的汽车交
由同样已饮酒的程某驾驶，而
程某驾车不久便发生了交通
事故。

法院经审理认为，程某作
为直接侵权人对顾某损害的发
生存在过错，张某作为车辆所
有人，在明知程某酒后不能开
车的情形下，仍将车辆交由其
驾驶，对顾某损害的发生亦存
在过错。结合双方的过错程
度，法院酌情判决由张某承担
40%的赔偿责任，程某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酒驾不仅挑战了法律的
底线，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和
社会公共安全的严重不负
责。法官提醒：作为车主不仅
要管好自己，还要对身边人负
责，不仅自己不能酒后驾驶，
也不能放任他人酒后驾驶自
己的车辆，否则一旦发生事
故，都要按过错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记者王玮丽 通讯员刘鹏飞

拆除违规广告牌现场。记者尤炼

古稀老人病情加重投河轻生
两名退伍老兵接力救助

用了4年的车位被拍卖
调换车位后别忘了变更产权

把车交给喝了酒的人开发生事故

车主被判承担40%赔责


